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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 及出 院須知  

 

病人入院時帶備文件 

 有效之香港身份證 / 護照 / 其他身份證明文件； 

 醫生轉介信 / 入院信； 

 服用中的藥物； 

 相關的醫療檢查報告、底片、出院報告。覆診預約通知； 

 （已購買醫療保險者適用）出示本院接受之有效醫療保險卡、付款保證書及保險賠償表格。

如本院收到保險公司拒賠通知，本院會向病人發出付款通知書徵收有關費用。如非本院接

受之醫療保險卡或付款保證書，病人須繳付入院按金及醫院費用。如欲查詢有關醫療保險

卡或保證書的接受事宜，請聯絡所屬的保險公司。 

 

入院程序 

1. 入院時， 請出示病人有效之身 份證或護 照。本 院將會影印病 人的身份證明文 件作

記錄用 途 。  

2. 所有入院病人必須提供「第一聯絡人」及「第二聯絡人」資料（下稱「聯絡人」），

包括聯絡人有效之身份證或護照、聯絡資料及住址。有關聯絡人必須以香港為主要

居住地。如病人提出入院登記申請時需要醫護代決人協助，病人所提供予本院的聯

絡人（即第一及第二聯絡人）將視作為病人的醫護代決人。病人應在提供有關聯絡

人的個人資料予本院前須知會聯絡人，並通知聯絡人有關本院使用涉及聯絡人個人

資料的目的。在病人辦理入院手續期間，本院將向聯絡人索取其《收集個人資料同

意書》。 

3. 就 有 關 病 人 的 情 況 ， 本 院 職 員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會 先 聯 絡 第 一 聯 絡 人 ，如未 能 與 第

一 聯 絡 人 聯 絡 ， 本 院 職 員 將 會 聯 絡 第 二 聯 絡 人 。無論是第一 聯 絡 人 或 第 二 聯 絡

人 ，病人有責任知會聯絡人 (1) 就病人的護理和相關事宜與本院職員商討 及 作 出

最 終 決 定 ; 及 (2 ) 如 病 人 無 法 自 行 安 排 繳 付 住 院 衍 生 費 用 及 / 或 賠 償 , 聯 絡 人 承 諾 代

病 人 支 付 相 關 金 額 。  

4. 請注意，如病人未能提供相關聯絡人資料及/或聯絡人未有履行就病人的護理和相

關問題與本院職員商討並提供明確指 示 的 責 任 ，將可能影響本院對病人的護 理 服

務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本 院 立 即 終 止 對 病 人 提 供 服務。  

5. 入 院 時 ， 請 攜 帶 病 人 的 醫 生 轉 介 信 、出院報告、檢查報告、覆診預約（如有）及

藥物等，並交予本院護理人員跟進。 

6. 入院時，不論月租或5天住院 計劃者 ，均需 繳付按金。按金可以現 金、EPS 或 指 定

信 用咭支付，本院恕不接受以個人或公司支票繳付按金。 

7. 請 妥善保 存按金收據， 並於出院時向會 計部職 員出示有關收據正本。按金不 能用

作抵銷中 期賬單之費用，但可用於抵銷 出院時 應繳付的最後賬 單費用。若扣除最

後賬單費用後按金仍有餘額，一般情況下，本院會將餘額以支票形式於病人出院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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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星期 內郵寄 至 所 填 報 之 通 訊 地 址 。  

8. 本 院 有 權 根 據 病 人 的 護 理 需 要 及 配 合 病 房 運 作 安 排 而 調 動 病 人 入 住 的 床 位 或 房

間 。 本 院 未 必 能 就 個 別 病 人 要 求 作 出 床 位 或 房 間 之 調 動 。  

9. 本院 有機會為 護士學生提供培 訓及實 習機會。 如有任 何意見或查詢， 請與本院 職

員聯絡。 

 

收 費 及 付 款 方 式  

10. 各 類 別 房 間 及 服 務 的 收 費 請 參 閱 擺 放 於 本 院 大 堂 接 待 處 及 各 病 房 護 士 站 之 「 服

務 收 費 表」。如有進一步查詢，請與護理部職員聯絡。 

11. 本 院 保 留 更 改 收 費 之 權 利 而 不 作 另 行 通 知 。  

12. 房 間 截 算 時 間 為 每 日 中 午 12時正，不設半日收費。如病人出院當日需延遲結帳或

離開時間，請預先通知護士主管，獲得批准後方可作出有關安排。 

13. 本 院 醫 護 人 員 會 憑 其 專 業 判 斷 為 病 人 進 行 適 當 的 藥 物 治 療 及 醫 護 程 序 ， 使 病 人

能 得 到 適切的治療及護理，個別藥物及醫護程序項目可能需額外收費，有關費用

請參閱接待處及各病房護士站之「服 務 收 費 表」。 

14. 如需 本院醫生 填寫醫 療 報告或 保險索償 表 格等 資料，必 須先行 繳 付相關 費用。  

15. 任何由病人 、其訪客或陪人所引 致本院資 產或物 品損壞，病人 必須支 付有關維修

費用或更換功能相約的物品的價 格，所需費用將會納 入病人之賬單內。 

16. 5 天 住 院 計 劃： 

16.1  入院當日需預繳全數住宿費用及所需按金。 

16.2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 5天住院計劃必 須 連 續 使 用 。 本 院 恕 不 給 予 任 何 形 式 的 退 款

（包括 病 人 離 逝 ）。 

1 6 .3  有 關 醫 護 程 序 及 消 耗 品 等 的 收 費 賬 單 會 於 病 人 出 院 或 於 完 成 5天 住 院 計 劃

當日發出 。  

16.4 如病人完成5天住院計劃後決定繼續入住本院，不論是再參加5天 住 院 計 劃 或

轉為 月 租 計 劃 ，均須於24小時內(公眾假期請在前一個工作天內)繳付先前5天

住 院 計 劃 的全數住院費用。而新計劃所需繳交的相關費用，亦必須於新計劃

開始前繳付。 

16.5  病 人 出 院 前 必 須 先 繳 付 所 有 賬 單 之 費 用 。  

 

17. 月租 計劃：  

17.1 入 院 時 需 同 時 繳 付 一 個 月 之 房 間 收 費 及所 需 按 金 。 護理程度收費按入院後的

新症綜合評估釐定。其 後 會 按 月 收 取 下 列項目費用： 房 間 收 費 及護理程度收

費。如病人及/或其聯絡人、家屬聘請私家看護或陪人等照顧病人，護理程度收

費不會因此而有所調整。 

17.2 本 院 每個月的第一個工作日會向病 人發出醫療消耗 品及醫 護程序 等項目費 用

賬單。如該日為公眾假期，則順延至假期翌日發出。 

17.3 請於收到賬單後24小 時 內 繳 交 有 關 費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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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請 注意，如病人重 複或持續 地拖延 繳交賬單費用， 本院有 權立即終 止為閣下

提供服務以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權利。 

17.5 所有已預繳的房租及其他月付費用，本院只會在病人離逝的情況下將未使用的餘款

發還，任何其他原因放棄或終止計劃，本院恕不退款。 

17.6 病人出院前必須全數繳付所有賬單費用。 

 

18. 所有 費用 （除按金外）可用現金、 EPS、信用咭，或支票於接待處繳付。接待處辦公

時間 如下： 

星 期 一 至 星 期 五 ： 上 午 9: 00 至 晚 上 7: 00 

星 期 六 ：  上 午 9: 00 至 下 午 5: 00 

星 期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 休 息  

 

19. 如於非辦公時間繳費，請直接將支票投入接待處的支票箱。 

 

入 院 需 帶 備 的 個 人 物 品  

20. 個人衛生用品：沐浴露、洗髮液、潤膚乳液、紙巾、洗面毛巾、牙膏、牙擦、梳、指

甲鉗及電鬚刨等。 

21. 個人衣物：本院會提供睡衣及浴巾，病人需自備保暖外套、拖鞋。如有需要請自備

內衣褲、 便服及鞋襪。本院將不負責清洗病人自備之衣物。 

22. 本院不建議病人攜帶大量現金及貴重物品入院。如有遺失，本院恕不負責。 

23. 請勿 在病房範圍內存 放尖銳物品（如生果刀、剪刀、剃刀等），如 有需要請 向病房職 員

尋求協助。 

 

轉 院 及 回 家 休 養 安 排  

24. 住院期間，病人可能因醫療需要或其他原因而需暫時轉送往其他醫院或機構入住，或

是經安排短暫回家住宿。在離開本院期間，病人及/或其聯絡人有責任通知本院職員

病人是否計劃出院。離開本院期間，病人仍需繳付以月費計算的服務之整個月費用，

以及已使用的醫療消耗品及醫護程序等項目收費。 

25. 一般情況下，本院會保留床位予暫時離院的病人，直至其住宿計劃完結。如病人及/

或其聯絡人未有及時通知本院續租事宜、未有預繳房間費用、或本院職員超過7天仍

未能與離院病人及/或其聯絡人取得聯絡，本院有權立即終止該病人的住院服務，將

床位讓予其他有需要之病人入住，病人並需承擔本院終止其服務前的所有費用。 

26. 病人及/或其聯絡人有責任繳付所有賬單及完成出院手續。  

 

出院程序 

27. 出院前，病房職員會通知本院會計部準備最後一期賬單。 

28. 如病人計劃於本院辦公時間外出院，請於出院前一天的辦公時間內與本院會計部聯絡，

以安排付款事宜。 

29. 賬單備妥後，會計部將通知病房職員，請閣下收到賬單後前往三樓大堂接待處繳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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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費用。有關按金退款安排，請填妥「退回按金指示」表格（ADM-FIN-003 ），並

連同按金收據正本， 於辦公時間內交回大堂接待處辦理有關手續。 

30. 出院前請檢查及帶走所有個人財物。就閣下遺留的任何物件，本院恕不負責。任何無

人認領的個人物品，本院只會保存一個月。此後，本院將安排拋棄無人認領的個人物

品。病人及/或其聯絡人、家屬不可就有關物件向本院提出任何形式的追究。 

 

傳染病隔離措施 

31. 如病人出現傳染病/多重耐藥性細菌情況，為保護未受感染的病人、員工及訪客，並阻止

傳染病蔓延，本院會向受感染病人安排必 要 隔離措施。 病 人 或 其 聯 絡 人 須 繳 付 相 關

額外 費用。  

 

緊急/事故管理 

32. 本 院 以 病 人 的 生 命 安 全 為 首 要 考 量 。 在 緊 急 情 況 下 ， 我 們 的 病 房 醫 生 和 護 士 會

根 據 專 業 判 斷 ， 採 取 必 要 措 施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進 行 心 肺 復 甦 、 處 方 及 使 用 必 要

藥 物 、 提 供 氧 氣 、 進 行 靜 脈 注 射 或 抽 痰 等 護 理 程 序 等 ， 以 維 持 病 人 的 生 命 。 待

情 況 許 可 時 ， 將 盡 快 通 知 病 人 的 聯 絡 人 。 病 人 或 其 聯 絡 人 須 繳 付 相 關 額 外 費 用 。  

 

其他資料 

33. 香 港 防 癌 會 備 有 不 同 內 容 的 小 冊 子，  例 如 四 季 湯 水 食 療 、 點 穴 治 療 、 痛 症 紓 緩 、

加強 照顧晚期病人的技巧和信心等， 歡迎病人及家人在本院的資訊架取閱， 或瀏

覽本院或香 港 防 癌 會 網 站 （ www. jccrc. org. hk 或 www. hkacs. org. hk ）。 住院期間亦

請不時留意本院網站， 以獲取最新資訊。 

 

意見  

34. 你 的 意 見 將 有 助 我 們 改 善 我 們 的 服 務 質 素 。 如 閣 下 有 任 何 意 見 ，  請 向 三 樓 正 門

接待 處索取及 填寫「  服 務意見 調查 」（  A DM-G EN-0 28 ） 並 交回設 置於接待處

或各 層病房的 意見收 集 箱。  

35. 如有 任何其它 查詢或 意 見，歡迎與接待處（ 電話: 3921 -3888） 或病人關係主任（ 電話: 

3921 -3835 / 3921 -3863 ） 聯絡。 

 

* 本院 保留修 改上述資料的權利而不作另行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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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個人資料的聲明 

 

香港防癌會賽馬會癌症康復中心（「本院」）為非牟利機構，致力保障本院的病人 / 本院服務的

使用者 / 病人醫護代決人 / 本院的訪客（「閣下」）的私隱。本聲明旨在說明本院向閣下收集個

人資料的目的及方式，以及如何使用或披露閣下的該等資料。 

 

在向本院提供任何個人資料之前，請先閱讀本聲明及本院的私隱政策聲明（見於本院網站 

https://www.hkacs.org.hk/tc/privacy.php）。 

 

當閣下提供個人資料時，請確保這些資料準確及完整。如閣下拒絕向本院提供所需的資料，或

閣下提供錯誤或不完整的資料，將會影響本院為閣下 / 病人（如閣下為病人的聯絡人）所提供的

服務，本院亦保留拒絕及/或終止為閣下/病人診斷或治療的權利。 

 

— 索取個人資料之目的 

(1) 為確認閣下之身份、向閣下提供醫療評估、治療及/或設施（統稱「該等服務」），

及/或作為研究項目之用（如適合），及/或為其他目的。本院可能從閣下及/或以獲閣

下授權的代決人及/或第三方，及/或透過使用本院的臨床診斷程序，收集有關閣下的

個人資料、醫療紀錄及/或情況，並持有該等資料，當中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 如閣下是病人，本院向閣下收集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出生日期、性別、身份

證明文件號碼、聯絡資料（例如通訊地址、電話號碼和電郵地址），健康狀況、相關

醫療紀錄及任何有關資料，或向任何適當的有關單位及/或人士查詢您的醫療紀錄及

任何有關的資料，作為有關您的健康護理或直接有關連目的或一般性的醫學目的

（包括治療、研究、教育、處理繳費及/或保險索償事宜及/或向閣下收取未繳之費用

等（統稱「資料收集目的」））。另外，本院可能請閣下提供近親姓名、職業或父

母職業、種族及婚姻狀況（統稱「該背景資料」），以作紀錄及統計之用。如閣下

不願意提供該背景資料，可選擇拒絕提供該背景資料。 

 

 如閣下是代表病人提出入院登記申請的代決人（即聯絡人其中一人），本院可就

相關入院登記及服務使用事宜，收集該病人及閣下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出生

日期、性別、身份證明文件號碼、聯絡資料（例如通訊地址、電話號碼和電郵地

址），以及閣下與該病人之間的關係的相關資料及證明文件，以便將來需要時與

聯絡人通訊有關病人的護理和相關事宜作商討及達成最終決定，及/或處理與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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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資料收集目的。 

 

(2) 本院會向代決人/聯絡人透露與病人病情有關的資料（包括病人的個人資料及醫療紀錄）。 

(3) 本院也會採用以下方法收集病人的醫療及牙科病歷記錄及情況： 

 向病人直接查詢； 

 使用一般臨床診斷程序，包括但不限於任何文字內容及非文字內容（相片、圖像、

圖片、音頻檔案及影像檔案等）；及 

 向轉介者索取（如病人是由其他機構轉介而來）。 

(4) 除了背景資料，閣下須提供上述個人資料，否則本院保留不為病人診斷或治療的權利。 

 

二 可獲披露資料的機構 / 人士類別 

(1) 本院將把閣下的個人資料保密。本院不會在未經閣下同意下向第三者轉移或披露閣下

的個人資料和資訊，但可就本聲明中的目的，向本院職員及下列第三方機構 / 人士轉

移或披露閣下的個人資料： 

 

 閣下的主診醫生、醫護人員； 

 閣下的承保人（如適用）； 

 本院所聘用，為閣下提供治療的第三方（如診所、化驗室及技術支援單位）的服務

的任何人員、代理人、顧問、核數師、承辦商或服務供應商； 

 如閣下是由其他醫務人員轉介到本院，閣下的資料也會交予有關醫務人員用以跟進

閣下的個案；同樣，如本院需轉介閣下到其他醫院，閣下的個人資料亦會送交該院

醫務人員； 

 如閣下的個案被本院用作醫療及/或學術研究材料而向院外機構/人士披露，閣下的

個人身份不會被列入披露資料；及 

 法律所規定及/或容許向其披露的該等機構/人士，包括在因為公眾利益需要或在用

以核實閣下的身份作為其他用途的情況下向有關政府部門轉移或披露。 

(2) 除以上所述，如未獲閣下同意，本院不會向任何第三方轉移或披露閣下的個人資料。

本院亦不會把資料作本聲明所述及目的（及其有關者）以外的其他用途。 

 

三 查閱及更改個人資料 

(1)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18 及 22 條，與其附表一之保障資料第六原則的規

定下，閣下可以要求查閱及修改本院所保存關於閣下的個人資料。閣下的權利包括在

繳交有關費用予本院後，索取閣下的個人或有關閣下的資料之副本。 



更新日期：2025 年 10 月 
7/7  

(2) 閣下須以書面形式向本院的行政部作出查閱或更改資料要求的申請，請致函下列地址、

傳真或電郵地址： 

 
地址：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 30 號 
傳真： 3921-3877 
電郵地址：jccrc@hkacs.org.hk 

 

四 個人資料的保留 

閣下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本院依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存一段合理時間，以貫徹

收集該等資料的目的或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適用法律、規例及監管要求或守則。 

 

五 管轄法例及司法管轄區 

本聲明受香港特區法律所管轄並按其詮釋。 

 

六 查詢 

如欲查詢有關個人資料的管理，包括要求查閱或修改閣下的個人資料，請與本院行政部聯

絡。 

地址：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 30 號 

電話：3921-3888  傳真：3921-3877 

 

 

 

病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房間及床號:________________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 ), 已閱讀、明白及同意

《收集個人資料的聲明》所載的條文。 

 

本人現授權香港防癌會賽馬會癌症康復中心向本人索取本人的背景資料，以作紀錄及統計之用。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